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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推動客語為通行語成效評核報告格式「縣、市政府適用｣ 

○○縣/市政府 112 年推動客語為通行語成效評核報告 

(內文) 

一、單位自評整體執行成效 

 

評核指標 

分

數 

占

比 

自評

分數 

 

自評評分說明 

一、客語能力認證通過情形 

(一)公務人員通過客語能力認證達

成情形 
10  由客家委員會依統計數據計算 

(二)教師通過客語能力認證達成情

形 
15  由客家委員會依統計數據計算 

(三)高級中學以下之在學學生通過

客語能力認證達成情形 
15  由客家委員會依統計數據計算 

(四)獎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辦理情

形 
5  

說明是否訂定「敘獎」、「陞遷加分」之規

定及實際獎勵情形，並提供佐證附件 1至

3(如要點、計畫等文件檔)。 

二、客語友善環境之推動與營造 

(一)保障學童客語學習之權利 8  由客家委員會依統計數據計算 

(二)推動以客語作為教學語言 12  

第 1至 2項：由客家委員會依統計數據計

算 

第 3項:  

●請說明是否已訂有教師或教保服務員通

過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甄選、介聘優先進

用等相關規定，並提供佐證附件 4(如簡章

、計畫等文件檔)。 

●請說明 112 學年度實際透過甄選（介聘

）進用具通過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之教師

或教保服務員人數及 112 學年度實際甄選

（介聘）教師人數，並提供佐證附件 5。 

(三)公部門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之

能力 
35  

第 2至 3項：由客家委員會依實地訪查及

電話訪查之統計數據計算 

第 4項：請說明各項活動、會議名稱，並

提供佐證附件 6 (如活動、會議現場影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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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或現場標語照片檔等) 

第 5 項：請說明於公共空間、電梯及辦公

場所等實施客語播音、客語空間或其他客

語環境營造等措施，並提供佐證附件 7(影

音檔或照片檔) 

三、額外加分項目 

(一)鼓勵民間提供客語服務之情形 8  

『𠊎講客』

商家提供客

語服務情形 

第 1項：請說明指標性通路推

廣情形 

第 2項：提供『𠊎講客』商家

名冊(附件 8) 

第 3 項：由客家委員會依實地

訪查之統計數據計算 

鼓勵地方媒

體製播節目

適度使用客

語 

說明客語節目播放情形，，並

提供佐證附件 9（如播放證明

書、播出證明等文件檔） 

(二)推動客語家庭環境 5  請說明推動情形，並提供佐證附件 10 

(三)推動客語社區營造 4  

第 1項:請說明結合、輔導推動客語社區營

造情形，並佐證附件 11（輔導紀錄、照片

檔、影音檔等） 

第 2項：由客家委員會依各機關申辦客語

說故事計畫之場次數統計計算 

(四)提升諳客語長照服務人員比例 3  

1.請提供佐證附件 12（諳客語之長照服務

人員比例統計表格） 

2.請提供佐證附件 13(如長照機構考核計

畫、簡章、評鑑辦法…等) 

3.請提供佐證附件 14(如上課照片、簽到

表、課程表…等) 

(五)其他有助於推展客語為通行語

之事項 
5   

自評總分   

 備註：反灰欄位請勿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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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定推動項目執行成效數據及執行概況說明(納入其他有助於推展客語為通行語之

事項給分) 

法定推動項目 執行成效及執行概況 條文依據 

保障居民參與政府機關(構)行政、

立法及司法程序時，得使用當地通

行之客語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
 

第四條 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對外提供公共

服務時，應具備以客語提供公共服

務之能力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第五條 

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地方廣播電

台，於公用或公益頻道製播客家語

言及文化相關主題電視或廣播節

目，並於各項活動廣告、宣傳、製

播客語版本時，各級政府應予以獎

勵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
第七條 

鼓勵民間企業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

及播音；具臨櫃服務性質者，應於

必要時，提供口譯服務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第八條 

學前及國民基本教育之學校及幼兒

園，應保障學童以客語作為學習及

教學語言之權利，並積極進用客語

師資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第九條 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及公營事業機

構，得以客家文字書寫公文書、設

置客語通行語及傳統名稱之標示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第十條 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於客語為主要

通行語地區召開之聽證、公聽會、

說明會及其他法定會議、公開會議

等，應以客語進行，並提供口譯予

非客語使用者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
第十一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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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推動項目 執行成效及執行概況 條文依據 

客語為主要通行語地區之各級政府

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之公共服

務，應由具客語能力者為之或提供

口譯服務；政府補助民間團體或個

人辦理之各類型活動，應使用客語。 

□無辦理 

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
第十二條 

 

三、公開徵求公民團體監督或參與推動之情形(納入其他有助於推展客語為通行語之事 

項給分) 

  (一)□無辦理 

  (二)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
  1.優點 

  2.缺點 

  3.評核意見 

 

四、針對自評結果有無獎勵或表揚績優單位及人員(納入其他有助於推展客語為通行語 

之事項給分) 

  (一)□無辦理 

  (二)□有辦理(具體說明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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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自評整體執行成效佐證資料清單 

評核指標 佐證資料編號及說明 
上傳

月份 

一、客語能力認證通過情形  

(四)獎勵客語績

優公教人員辦理

情形 

附件 1  

附件 2  

附件 3  

二、客語友善環境之推動與營造  

(二)推動以客語

作為教學語言 

附件 4  

附件 5  

(三)公部門以客

語提供公共服務

之能力 

附件 6  

附件 6-1  

附件 6-2  

…  

附件 7  

附件 7-1  

附件 7-2  

…  

三、額外加分項目  

(一)鼓勵民間提

供客語服務之情

形 

附件 8『𠊎講客』商家名冊  

附件 9 
 

(二)推動客語家

庭環境 
附件 10  

(三)推動客語社

區營造 

附件 11（輔導紀錄、照片檔、影音檔等）  

附件 11-1   

(四)提升諳客語

長照服務人員比

例 

附件 12：諳客語之長照服務人員比例統計表格  

附件 13  

附件 14  

(五)其他有助於

推展客語為通行

語之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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